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文件
湖教科字[2005]11号

湖州市教科所关于转发《关于评选浙江省教育科研

（2003--2004年度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育局、教科所、部分市属学校：

现将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浙教科规组[2005]4号、浙江省教育

科学研究院浙教科院[2005]11号《关于评选浙江省教育科研（2003--2004年度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通知》转发你们（附后）。现就本市的评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：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的评选范围为全市中小学（幼教、职成教）等各类学校（市教科研基地学校优先考虑）；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的评选范围为市、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干部和领导，市、县（区）教科所的专职教科人员、中小学、幼儿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成人文化技术学校、教师进修学校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个人。

二、评选条件：按省里文件规定。

三、评选推荐（申报）数量：

1、教科研先进集体：各县（区）和市属学校评选推荐2个。

2、先进个人：市属学校（单位）、长兴县、吴兴区各评选推荐3人，德清县、安吉县和南浔区各评选推荐2人。

四、申报、推荐、评选办法：

1、申报学校和个人需填写相应《申报表》[见附件，可在湖州教研科研网（网址：www.hujys.net-市教科所文件栏）下载]，并依据评选条件写出自评报告（先进事迹材料）。《申报表》需经所在单位和县（区）教科所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2、《申报表》和自评报告（先进事迹材料）一式五份，各县（区）集中，于2005年11月20日前报送市教科所，市属有关学校由教科室直接报送市教科所（湖州市所前街77号，联系人汤有根、孙建国，电话：2057859、2022305）。

3、评审费：各县（区）和市属有关学校在报送有关材料的同时，按每个集体和个人100元交市教科所代收，待上交省教科院开具发票后寄达各学校（单位）。

4、市教科所在收到各县（区）和市属学校（单位）的申报推荐材料后，将组织评审小组，在审核材料、适当组织实地考察基础上，按省里确定的各类名额数（即先进集体6个，先进个人10个）择优评选确定，于11月30日前上报省教科院。

二○○五年十月十七日

主题词：转发  教科先进  申报推选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市教育局及有关处（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                    2005年10月17日印发  
附件：

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文件

浙教科规组[2005]4号

浙教科院[2005]11号

关于评选浙江省教育科研（2003—2004年度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各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、教育科学研究所（院）、有关高校：
为推动我省教育科学事业发展，总结和推广基层单位（学校）开展教科研工作的经验，促进教育科学更好地为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发展服务，根据《浙江省教育科学课题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决定开展浙江省教育科研（2003—2004年度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活动。现将评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范围
1、教科研先进集体评选范围：全省中小学（幼教、职成教）等各类学校、省属高校等教科研部门。
2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的评选范围：各市、高校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部和领导，各级教科研机构的专职研究人员，幼儿园、中小学、教师进修学校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个人。
二、评选条件（见附件）。
三、申报程序
1、采取自愿申报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。
2、申报学校和个人需要填写相应《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依据评选条件写出自评报告（先进事迹），《申报表》需经市、高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3、《申报表》和自评报告（先进事迹）一式五份，于2005年11月30日前寄（送）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（邮编：310012，地址：杭州市文三路140号，联系人：盛阳荣，电话：0571—88062927）。
4、评审费：初审单位在报送有关材料的同时，应通知单位（学校）通过银行（户名：浙江省新时代教育评估中心，帐号：1202050609900033630，开户行：杭州工行文三路分理处）或邮局汇寄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各评审费100元（请各市、高校教科研部门集中收款后汇至帐户并开具发票）。

五、评选办法

先由各市教育局、教科规划领导小组进行初审，再有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、省教科院组织有关部门复审，并随机抽取部分复审合格者进行实地抽查，最终由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、浙江省教科院终审并发文公布。

二○○五年九月十二日

附件：
浙江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评选条件

1、学校领导重视教育科研，将教育科研作为学校工作的重组成部分，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，定期讨论全校性的科研工作，并能带头参加教育科研，承担课题研究任务。

2、科研组织机构健全，有成立教科（处）室的正式文件，学校领导有专人分管科研工作，经常过问科研情况，学校教科（处）室配有专职的教科室主任（处长），有独立办公室。

3、科研制度完备。有开展教育科研的中长期规划和学年、学期工作计划，目标明确，内容具体，措施落实，有教科室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对教师开展教育科研的具体要求，有教育科研工作的学年、学期总结和考核、检查制度；有课题申报、评审、成果奖励等较为完备的规章制度。

4、科研管理规范。科研管理能照章办事，课题申报、论证、立项、指导、结题和成果奖励、推广等各项工作运转有序，有按时完成上级科研管理部门下达的任务，科研档案完整。

5、科研投入有保证，教科处（室）有必备的办公设施和图书资料、电脑等设备，有固定的科研经费，并力争做到逐年有所增长。

6、科研活动正常，教科（处）室能切实发挥“两个服务”的职能，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；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，举办各类科研讲座；积极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；定期编印科研信息资料，及时反映本地或本校的科研动态。

7、科研骨干队伍初步形成，学校教师具有科研意识，在科研知识普及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教育理论素质，热爱教育科研，能胜任教育科研需要的科研骨干队伍，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和声誉。

8、科研工作成效明显，学校科研气氛浓厚，大多数教师能承担科研课题，形成省、市、校三级课题网络，重视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，教职工积极撰写论文，定期进行交流，有省级以上的获奖成果或高质量的论文在刊物上发表，能积极推广科研成果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。

浙江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评选条件

1、科研管理中成绩显著。主持、参与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的规划、组织和协调工作；拟订、实施有关教育科研的规章制度，组织本级课题的申报、论证、立项、检查、评审、推广；使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制度化、规范化，运转有序，效率提高。
2、在课题研究中成绩显著。积极承担省、市科研课题，重视自身的理论学习，在市级以上科研成果评审中有较高档次获奖成果，积极撰写科研论文，成为当地或学校教育科研的带头人。
3、积极指导教师开展教育科研。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，指导教师进行课题研究和成果总结，组织教师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。

4、积极为各级领导和教师提供信息服务，主动宣传教育科研，热心参加当地或学校教育刊物的编印，主动为当地或本校教育科研的发展献计献策。
附件： 

浙江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申报表

	单 位
	

	负责人姓名
	
	电 话
	

	先进事迹要点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详细自评报告另纸附后


	所在单位推荐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2005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教育科研部门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2005年   月   日

	市、高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复审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2005年   月   日

	市、高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2005年   月   日

	省评选委员会评审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

注
	


      浙江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申报表

	单 位
	

	姓 名
	
	电 话
	

	先进事迹要点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详细自评报告另纸附后


	所在单位推荐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2005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教育科研部门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2005年   月   日

	市、高校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复审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2005年   月   日

	市、高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2005年   月   日

	省评选委员会评审意见：

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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